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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卡乐互动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奥瑞金包装容器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堆龙鸿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堆龙鸿晖”）与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173，以下简称“卧龙地产”）及其他相关方共同签订关于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乐互动”）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意堆龙鸿晖将其持有的卡乐互动全部17.17%股权转让给卧龙地产，转让总价...
	(2) 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次交易及原协议。
	（3）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原协议终止；除原协议中约定的不受协议终止影响的相关条款外，各方在原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告终止。
	（4）各方确认并同意，原协议尚未生效，各方无需就本次交易及原协议的终止向协议其他方承担任何违约及/或赔偿责任，原协议不存在任何遗留问题或未决事项，亦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违约、诉讼仲裁或索赔主张。
	（5）本协议经相关方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盖公章、自然人签字后成立并生效。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0日



